
自 !""# 年 $! 月 $ 日 !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

於修改"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#的決定$施行以來%人民法院

開始依法受理和審理利害關係人訴國家 工商行政管理總 局 商

標評審委員會作出的商標駁回複審&商標異議複審&商標爭議&

商標撤銷複審等具體行政行爲的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%對相

關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積極探索% 積累了 較爲豐富的 審 判 經

驗’ 爲了更好地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%進一步總結審判

經驗%明確和統一審理標準%最高人民法院先 後召開多次專題

會議和進行專題調硏%廣 泛聽取相關法院&相關部門和專家學

者的意見%對於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中的法律適用問題

進行了硏究和總結( 在 此基礎上%根據!中華人民共和國商 標

法$&!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$ 等法律規定% 結合審判實

際%對審理此類案件提出如下意見)

$% 人民法院在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時% 對於尙未

大量投入使用的訴爭商標%在審查判斷商標近似和商品類似等

授權確權條件及處理與在先商業標誌衝突上%可依法適當從嚴

掌握商標授權確權的標準%充分考慮消費者和同業經營者的利

益%有 效遏制不正當搶註行爲%注重對於他人具 有較高知名度

和較強顯著性的在先商標& 企業名稱等商業標誌權益的保護%

儘可能 消除商業標誌混淆的可能性*對於使用 時間較長+已建

立較高市場聲譽和形成相關公衆群體的訴爭商標%應當準確把

握商 標法有關保護在先商業標誌權益與維護 市場秩序相協 調

的立法精神%充分尊重相關公衆已在客觀上將相關商業標誌區

別開來的市場實際%注重維護已經形成和穩定的市場秩序(

!% 實踐中%有些標誌或者其構成要素雖有夸大成分%但根

據日常生活經驗或者相關公 衆的通常認識等並不足以引 人 誤

解( 對於這種情形%人民法院不宜將其認定爲夸大宣傳並帶有

欺騙性的標誌(

&% 人民法院在審查判斷有關標誌是否構成 具有其他不 良

影響的情形時%應當考慮該標誌或者其構成要素是否可能對我

國政治&經濟&文化&宗敎&民族等社會公共利益和 公共秩序産

生消極&負面影響( 如果有關標誌的註冊僅損害特定民事權益%

由於商標法已經另行規定了救濟方式和相應程序%不宜認定其

屬於具有其他不良影響的情形(

’% 根據商標法的規定%縣級以上行政區劃的地名或者公衆

知曉的外國地名一般不得作爲商標註冊和使用( 實踐中%有些

商標由 地名和其他要素組成%在這種情形下%如果 商標因有其

他要素的加入%在整體上具有 顯著特徵%而不再具有地名含義

或者不以地名爲主要含義的%就不宜因其含有縣級以上行政區

劃的地名或者公衆知曉的外國地名%而認定其屬於不得註冊的

商標(

(% 人民法院在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時%應當根據訴

爭商標指定使用商品的相關公衆的通常認識%從整體上對商標

是否具有顯著特徵進行審查判斷( 標誌中含有的描述性要素不

影響商標整體上具有顯著特徵的%或者描述性標誌是以獨特方

式進行表現%相關公 衆能夠以其識別商品來源的%應當認定其

具有顯著特徵(

)% 人民法院在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時%應當根據中

國境內相關公衆的通常認識%審查判斷訴爭外文商標是否具有

顯著特徵( 訴爭標誌中的外文雖有固有含義%但相關公衆能夠

以該標誌識別商品來源的%不影響對其顯著特徵的認定(

*% 人民法院在判斷訴爭商標是否爲通用名稱時%應當審查

其是否屬於法定的或者約定俗成的商品名稱( 依據法律規定或

者國家標準&行業標準屬於商品通用名稱 的%應當認定爲通用

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標授權確權

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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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! 相關公衆普遍認爲某一名稱能夠指代一類商品的"應當

認定該名稱爲約定俗成的通用名稱! 被專業工具書#辭典列爲

商品名稱的"可以作爲認定約定俗成的通用名稱的參考!

約定俗成的通用名稱一般以全國範圍內相關公衆的通常

認識爲判斷標準! 對於由於歷史傳統#風土人情#地理環境等原

因形成的相關市場較爲固定的商品"在該相關市場內通用的稱

謂"可以認定爲通用名稱!

申請人明知或者應知其申請註冊的商標爲部分區域內約

定俗成的商品名稱的"應視其申請註冊的商標爲通用名稱!

!" 人民法院審查判斷訴爭商標是否屬於通用名稱" 一般

以提出商標註冊申請時的事實狀態爲準! 如果申請時不屬於通

用名稱"但在核准註冊時訴爭商標已經成 爲通用名稱的"仍 應

認定其屬於本商品的通用名稱$雖在申請時屬於本商品的通用

名稱"但在核准註冊 時已經不是通用名稱的"則不妨礙其取 得

註冊!

#" 如果某標誌只是或者主要是描述# 説明所使用商品的

質量#主要原料#功能#用途#重量#數量#産地等特點"應當認定

其不具有顯著特徵! 標誌或者其構成要素暗示商品的特點"但

不影響其識別商品來源功能的"不屬於上述情形!

$%" 人民法院 審 理 涉 及 馳 名 商 標 保 護 的 商 標 授 權 確 權 行

政案件"可以參照%最高人民法 院關於審理涉及馳名商標 保 護

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&第五條#第九條#第

十條等相關規定!

&&’ 對於已經在中國註冊的馳名商標"在不相類似商品上

確定其保護範圍時"要注意與其馳名程度相適應! 對於社會公

衆廣爲知曉的已經在中國註冊的馳名商標"在不相類似商品上

確定其保護範圍時"要給予與其馳名程度相適應的較寬範圍的

保護!

&(’ 商標代理人#代 表 人 或 者 經 銷#代 理 等 銷 售 代 理 關 係

意義上的代理人#代表人未經授 權"以自己的名義將被代 理 人

或者被代表 人商標進行註冊的" 人民法院應當認定 屬 於 代 理

人#代表人搶註被代理人#被代表人商標的行爲! 審判實踐中"

有些搶註行爲發 生在代理#代表關係尙在磋商的階段"即搶 註

在先"代理#代表關係形成在後"此時應將 其視爲代理人#代表

人的搶註行爲! 與上述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有串通合謀搶註行爲

的商標註冊申請人"可以視其爲代理人或者代表人! 對於串通

合謀搶註行爲"可以視情况根據商標註冊申請人與上述代理人

或者代表人之間的特定身份關係等進行推定!

&)’ 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不得申請註冊的商標標誌" 不僅包

括與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商標相同的標誌"也包括相近似的

標誌$不得申請註冊的商品旣包括與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商

標所使用的商品相同的商品"也包括類似的商品!

&*’ 人民法院在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中判斷商品類

似和商標近似"可以參照%最 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商標 民 事 糾

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&的相關規定!

$+’ 人民法院審查判斷相關商品或者服務是否類似" 應當

考慮商品的功能#用途#生産部 門#銷售渠道#消費群體等是 否

相同或者具 有較大的關聯性$服務的目的#內容#方式#對 象等

是否相同或者具有較大的關聯性$商品和服務之間是否具有較

大的關聯性"是否容易使相關公衆認爲商品或者服務是同一主

體提供的"或者其提供者之間存在特定聯繫! %商標註冊用商品

和服務國際分類表&#%類似商品和服務區分表& 可以作爲判斷

類似商品或者服務的參考!

$,’ 人民法院認定商標是否近似" 旣要考慮商標標誌構成

要素及其整體的近似程度"也要考慮相關商標的顯著性和知名

度#所使 用商品的關聯程度等因素"以是否容易導 致混淆 作 爲

判斷標準!

$-’ 要正確理解和適用商標法第三十一條關於 ’申請商標

註冊不得損害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(的概括性規定! 人民法院

審查判斷訴爭商標是否損害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時"對於商標

法已有特別規定的在先權利" 按照商標法的特 別 規 定 予 以 保

護$商標法 雖無特別規定"但根據民法通則和其他法 律的 規 定

屬於應予保護的合法權益的" 應 當根據該概括 性 規 定 給 予 保

護!

人民法院審查判斷訴爭商標是 否 損 害 他 人 現 有 的 在 先 權

利"一般以訴爭商標申請日爲準! 如果在先權利在訴爭商標核

准註冊時已不存在的"則不影響訴爭商標的註冊!

$!’ 根據商標法的規定" 申請人不得以不正當手段搶先註

冊他人已經使用並有一定影響的商標! 如果申請人明知或者應

知他人已經使用並有一定影響的商標而予以搶註"即可認定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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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了不正當手段!

在中國境內實際使用並爲一定範圍的相關公衆所知曉的

商標"即應認定屬於已經使用並有一定影響的商標! 有證據證

明在 先商標有一定的持續使用時間#區域#銷售 量或者廣吿 宣

傳等的"可以認定其有一定影響!

對於已經使用並有一定影響的商標"不宜在不相類似商品

上給予保護!

!"# 人民法院在審理涉及撤銷註冊商標的行政案件時"審

查判斷訴爭商標是否屬於以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註冊"要考慮

其是否 屬於欺騙手段以外的擾亂商標註冊秩序# 損 害 公 共 利

益#不正當佔用公共資源或者以其他方式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手

段! 對於只是損害特定民事權益的情形"則要適用商標法第四

十一條第二款# 第三款及商標 法的其他相應規定 進 行 審 查 判

斷!

$%# 人民法院審理涉及撤銷連續三年停止使用的註冊商標

的行政案件時"應當根據商 標法有關規定的立法精神"正 確 判

斷所涉行爲是否構成實際使用!

商標權人自行使用#許可他人使用以及其他不違背商標權

人意志的使用"均可認定屬於實際使用的行爲! 實際使用的商

標與核准註冊的商標雖有細微差別" 但未改變其顯著特徵的"

可以視爲註冊商標的使用! 沒有實際使用註冊商標"僅有轉讓

或許可行爲"或者僅有商標註冊信息的公佈或者對其註冊商標

享有專有權的聲明等的"不宜認定爲商標使用!

如果商標權人因不可抗力#政策性限 制#破 産 清 算 等 客 觀

事由"未能實際使用註冊商 標或者停止使用"或者商標 權 人 有

眞實使 用商標的意圖"並且有實際使用的必要準 備"但因 其 他

客觀事由尙未實際使用註冊商標的"均可認定有正當理由!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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